
附件二 

緊急災害應變停止收費處理要點作業流程圖 

 

高公局 電子收費營運單位 

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評估

研議停止收費相關事宜。 

（第二點） 

協商指定執行停止收費起訖

時間。（第三點） 

指定停止收費路段通知電子

收費營運單位起訖時間 

（第四點第一款） 

 

通知交控中心與警廣 

（第四點第二款） 

停止收費結束後，將相關資

料報局核備（第五點） 

  維運監控人員 

費率設定人員準備 

確認收獲通報單並

設定費率 

協商 

提供停止收費通報單 


